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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江苏省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办法
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的说明

为进一步加强对全省社会组织的指导和服务，规范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行为，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，依据社会组织登记管理相关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省民政厅起草了《江苏省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一、制定背景
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，社会组织活动领域日益广泛，在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。然而，部分社会组织在内部治理、行为规范、风险防控等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，一些重大事项未能及时有效报告，缺乏有关部门的指导和监管，给社会组织自身发展和外部监管带来一定风险隐患。民政部、中央社会工作部等五部门印发的《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民发〔2024〕43号）明确要求建立健全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制度，规范报告的程序、事项明细及管理要求。
二、制定依据
《办法》主要依据以下法规和政策文件制定：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46号），江苏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苏办发〔2017〕51号），民政部、中央社会工作部等五部门《关于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推动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民发〔2024〕43号）以及关于社会组织登记管理、评比达标表彰、研讨会论坛活动等相关规定。
三、起草过程
《办法》的起草工作严格遵循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。
（一）研究起草。深入研究社会组织有关法规和政策规定，结合我省社会组织发展现状、监管实践和存在问题，学习借鉴民政部和外省先进经验，省民政厅内部多次研究讨论形成初稿。
（二）专家论证。邀请高校社会学专家、法律专家、社会组织负责人等代表，对《办法》的必要性、可行性、合法性进行了论证，对论证意见建议进行了认真梳理、研究和吸纳，对《办法》文稿进行修改完善。
（三）征求意见。书面征求了省级相关业务主管单位、行业管理部门、有关职能部门及各设区市民政部门的意见，进一步对报告内容、职责划分、信息公开等条款进行修改完善。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
《办法》共十二条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（一）制定目的和适用范围。制定《办法》的目的为推动社会组织强化行为规范和内部治理，促进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。适用范围为全省各级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。
（二）重大事项内容。主要包括形成重要决定、举办重要活动、开展涉外交往、发生重大事件和涉及违法违规等五类事项，并对每一类事项进行细化明确。
（三）报告的方式。将五类重大事项分为事前报告、即时报告、事后报告三类，明确事前、事后报告的时限，并明确需要报告的部门，报告途径采取“线上+线下”相结合的方式。
（四）有关职责划分。明确社会组织形成重要决定、举办重要活动、开展涉外交往应履行内部决策程序，进行风险研判，主动信息公开，承担主体责任。相关部门依法依规指导和监管社会组织报告的重大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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